
十三、周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权责清单(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科室
时限要求 收费情况及

依据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9
食品(含保健食

品)经营许可

(1)

食品

(含

保健

食品)

经营

许可

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 国家对食品

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

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和仅销

售预包装食品的，不需要取得许可。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

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部门备案。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78号)第四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食品销

售和餐饮服务活动，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

第二十条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申请

人提交的许可申请材料进行审查。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

内容进行核实的，应当进行现场核查。食品经营许可申请

包含预包装食品销售的，对其中的预包装食品销售项目不

需要进行现场核查。

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

理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

定。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期限的，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

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五个工作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

由告知申请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优化

许可工作流程，压减现场核查、许可决定等工作时限。

受理
1.受理责任：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的，即受理。材料不齐全

和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应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各分局

即办(2日

内转交核

查人员)

10日 不收费

审查

1.审查责任：从专家库抽取检查

人员组成核查组进行材料审核、

现场核查；核查组提出核查结

论。

各分局 5

决定

3.决定责任：根据核查结论作

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

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书

面告知理由)。

各分局

3

服务电话：0394-8228323 投诉机构：派驻市局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4-8383026

受理地点：周口市行政服务中心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时限要求
收费情况及

依据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9

食品(含保健

食品)经营许

可

(2)

食品

(含保

健食

品)经

营许可

延续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78号第三十二条食品经营者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食品经营许可

有效期的，应当在该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九十个工作日至十五

个工作日期间，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延续申

请，在该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

在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前十五个工作日内提出延续许可

申请的，原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后，食品经营者应当暂停食品经

营活动，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出准予延续的决定后，方可继

续开展食品经营活动。

第三十三条食品经营者申请延续食品经营许可的，应当提交

食品经营许可延续申请书，以及与延续食品经营许可事项有关的其他

材料。食品经营者取得纸质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的，应当同时

提交。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变更或
者延续食品经营许可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申请人的经营条件发生变化或者增加经营项目，可能影响食品
安全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就变化情况进行现场核查。

申请变更或者延续食品经营许可时，申请人声明经营条件未发

生变化、经营项目减项或者未发生变化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不

进行现场核查，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作出准予变

更或者延续食品经营许可决定。

未现场核查的，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申请人

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对其实施监督检查。现场核

查发现实际情况与申请材料内容不相符的，食品经营者应当立即采取

整改措施，经整改仍不相符的，依法撤销变更或者延续食品经营许可

决定。

受理

1.受理责任：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的，即受理。材料不齐全

和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应依法受理或不子

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各分局 即办(2日

内转交核

查人员)

20日 不收费

审查

L

1.审查责任：从专家库抽取检

查人员组成核查组进行材料

审核、现场核查：核查组提出

核查结论。

各分局 5

决定

3.决定责任：根据核查结论

作 出 行政 许 可 或 者 不予 行

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

当书面告知理由)。

各分局 3

服务电话：0394-8228323 投诉机构：派驻市局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4-8383026

受理地点：周口市行政服务中心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时限要求 收费情况及

依据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9

食品(含保健

食品)经营许

可

(3)

食品

(含

保健

食品)

经营

许可

变更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8号

第三十一条 食品经营者申请变更食品经营许可的，应当提交食品经

营许可变更申请书，以及与变更食品经营许可事项有关的材料。食品

经营者取得纸质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的，应当同时提交。

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变更或者延续

食品经营许可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申请人的经营条件发生变化或者增加经营项目，可能影响食品安

全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就变化情况进行现场核查。

申请变更或者延续食品经营许可时，申请人声明经营条件未发生

变化、经营项目减项或者未发生变化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不进

行现场核查，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作出准予变更

或者延续食品经营许可决定。

未现场核查的，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申请人取得食

品经营许可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对其实施监督检查。现场核查发现

实际情况与申请材料内容不相符的，食品经营者应当立即采取整改措

施，经整改仍不相符的，依法撤销变更或者延续食品经营许可决定。-

第三十五条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决定准予变更的，应当向申

请人颁发新的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编号不变，发证日期

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作出变更许可决定的日期，有效期与原证书一

致。

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作出不予

变更食品经营许可的书面决定，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受理

1.受理责任：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的，即受理。材料不齐全

和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应依法受理或不予

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各分局

即办(2日

内转交核

查人员)

10日

不收费
审查

1.审查责任：从专家库抽取检

查人员组成核查组进行材料

审核、现场核查；核查组提出

核查结论。

各分局 5

决定

3.决定责任：根据核查结论

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

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

书面告知理由)。

各分局

3

服务电话：0394-8228323 投诉机构：派驻市局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4-8383026

受理地点：周口市行政服务中心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时限要求
收费情况及

依据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9

食品(含保健

食品)经营许

可

(4)

食品

(含

保健

食品)

经营

许可

补办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令第78号)第三十七条食品经营许可证遗失、损

坏，应当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申请补办，并提交

下列材料：

(一)食品经营许可证补办申请书；

(二)书面遗失声明或者受损坏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材料符合要求的，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在受理后十个工作日内予以补发。

因遗失、损坏补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许可证编号不

变，发证日期和有效期与原证书保持一致。

受理
符合条件的当即办结不

符合条件的一次性告知

各分局 即办

10日 不收费
审查

符合条件的当即办结不

符合条件的一次性告知
各分局 即办

办结
符合条件的当即办结不

符合条件的一次性告知
各分局 即办

服务电话：0394-8228323 投诉机构：派驻市局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4-8383026

受理地点：周口市行政服务中心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时限要求
收费情况及

依据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9

食品(含保健

食品)经营许

可

(5)

食品

(含

保健

食品)

经营

许可

注销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令第78号第三十六条食品经营者终止食品经营，

食品经营许可被撤回、撤销或者食品经营许可证被吊销

的，应当在30个工作日内向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申请办理注销手续。

第三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
申请办理注销手续的，原发证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
当依法办理食品经营许可注销手续：
(一)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的；
(二)食品经营者主体资格依法终止的；

(三)食品经营许可依法被撤回、撤销或者食品经营许可
证依法被吊销的；
(四)因不可抗力导致食品经营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食品经营许可的其他情
形。
食品经营许可被注销的，许可证编号不得再次使用。

受理

符合条件的当即办结不

符合条件的一次性告知

各分局 即办

10日 不收费审查
符合条件的当即办结不

符合条件的一次性告知
各分局 即办

办结 符合条件的当即办结不

符合条件的一次性告知

各分局 即办

服务电话：0394-8228323 投诉机构：派驻市局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4-8383026

受理地点：周口市行政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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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科室
	时限要求
	收费情况及 依据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9
	食品(含保健食
	品)经营许可
	(1) 食品
	(含 保健 食品) 经营 许可 核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五条 国家对食品  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令第78号)第四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食品
	第二十条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申请
	人提交的许可申请材料进行审查。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 内容进行核实的，应当进行现场核查。食品经营许可申
	第二十一条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
	理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行政许可的决  定。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期限的，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受理
	1.受理责任：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的，即受理。材料不齐全  和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  知
	各分局
	即 办 ( 2 日
	内转交核 查人员)
	10日
	不收费
	审查
	1.审查责任：从专家库抽取检查  人员组成核查组进行材料审核、 现场核查；核查组提出核查结  论。
	各分局
	5
	决定
	3.决定责任：根据核查结论作 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 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书 面告知理由)。
	各分局
	3
	服务电话：0394-8228323                                 
	受理地点：周口市行政服务中心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时限要求
	收费情况及 依据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9
	食品(含保健
	食品)经营许 可
	(2)
	食品
	(含保
	健食 品)经  营许可
	延续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78号第三十二条食品经营者需要延续依法取得
	有效期的，应当在该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九十个工作日至十五 个工作日期间，向原发证的市场监督管理部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延续申 请，在该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
	在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前十五个工作日内提出延续许可  申请的，原食品经营许可有效期届满后，食品经营
	第三十三条食品经营者申请延续食品经营许可的，应当提交  食品经营许可延续申请书，以及与延续食品经营许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变更或 者延续食品经营许可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申请人的经营条件发生变化或者增加经营项目，可能影响食品 安全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就变化情况进行现
	申请变更或者延续食品经营许可时，申请人声明经营条件未发 生变化、经营项目减项或者未发生变化的，市场监
	未现场核查的，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申请人 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对其实施
	受理
	1.受理责任：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的，即受理。材料不齐全 和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
	各分局
	即办(2日 内转交核 查人员)
	20日
	不收费
	审查
	L
	1.审查责任：从专家库抽取检
	查人员组成核查组进行材料  审核、现场核查：核查组提出 核查结论。
	各分局
	5
	决定
	3.决定责任：根据核查结论  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 政许可决定(不予许可的应 当书面告知理由)。
	各分局
	3
	服务电话：0394-8228323                              投诉机
	受理地点：周口市行政服务中心
	职权类别：行政许可
	序号
	职权名称
	子项
	实施依据
	办理环节
	责任事项
	责任 科室
	时限要求
	收费情况及 依据
	承诺时限
	法定时限
	9
	食品(含保健 食品)经营许 可
	(3)
	食品
	(含
	保健
	食 品 )
	经营 许可 变更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8号  第三十一条 食品经营者申请变更食品
	经营者取得纸质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的，应当同时提交。
	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变更或者延续 食品经营许可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申请人的经营条件发生变化或者增加经营项目，可能影响食品安 全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就变化情况进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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